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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0000904904904904    

一、 在固定場所擺攤營業，應辦理登記。 

二、 稅務問答暨快訊／閒置設備 可照常折舊。 

三、 已移送強制執行之欠稅案件經更正後，不再重新寄發稅單。 

四、 免稅店連線海關 不影響交易。 

五、 因康芮風災致發票泡水毀損，得免費更換。 

六、 核釋機關團體適用 102 年 2 月 26 日修正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

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4 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申請期限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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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在固定場所擺攤營業在固定場所擺攤營業在固定場所擺攤營業在固定場所擺攤營業，，，，應辦理登記應辦理登記應辦理登記應辦理登記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有民眾詢問若想自行創業擺攤經營小本生意，是

否需要辦理營業登記？ 

該局說明，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

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又

同法第 28 條規定，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於開始營業前，

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 

該局指出，依現行規定，除肩挑負販沿街叫賣者免辦理營業登記外，只要有固

定營業地點，不論有無店面或招牌，均應於開始營業前，向所轄稽徵機關申請

營業登記。 

該局呼籲，經查獲營業人已開始營業而未依上述規定辦理營業登記，除依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5 條規定論處外，並就逃漏稅部分補稅及處罰。 

（聯絡人：信義分局林課長；電話 27201599 分機 70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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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稅務問答暨快訊稅務問答暨快訊稅務問答暨快訊稅務問答暨快訊／／／／閒置設備閒置設備閒置設備閒置設備    可照常折舊可照常折舊可照常折舊可照常折舊    

【經濟日報╱本報訊】 2013.09.04 05:10 am 
 

 

新店區石小姐問新店區石小姐問新店區石小姐問新店區石小姐問：：：：公司閒置未繼續使用的機器設備，應如何提列折舊？  

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答覆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答覆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答覆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答覆：：：：營利事業所購置的固定資產因某些原因無法供營運使用

而閒置時，除該固定資產的折舊方法採用工作時間法或生產數量法者外，應按其實際

成本，以其未折減餘額，按原折舊方法續提折舊，該折舊數再依固定資產之性質，列

報為當期營業費用或營業成本。 

舉例來說，甲公司在 95 年 1 月 1 日購置機器設備一台供生產使用，成本 100萬元，預

估殘值 10萬元，耐用年限十年，折舊方法採用平均法，該機器設備自 95 年度起，每

年提列折舊額 9萬元列報為當期成本，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閒置，甲公司 102 年度仍

應就該機器設備提列折舊額 9萬元，列報為當期成本。 

【2013/09/04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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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已移送強制執行之欠稅案件經更正後已移送強制執行之欠稅案件經更正後已移送強制執行之欠稅案件經更正後已移送強制執行之欠稅案件經更正後，，，，不再重新寄發稅單不再重新寄發稅單不再重新寄發稅單不再重新寄發稅單    

（臺中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邇來有民眾因欠稅未繳遭移送行政執行分

署強制執行，事後發現原核定所得有誤，經提出更正後，所得已減少，稅額降

低，而詢問可否重新核發繳款書以補繳稅款？ 

該局說明，已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強制執行之欠稅案件，在執行中

稅額有變更時，因僅為執行事項之更正，其性質與原處分之撤銷不同，僅須由

國稅局將更正結果通知納稅義務人，並請行政執行分署就更正後之稅額執行，

不會再重新寄發繳款書。 

該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收到國稅局寄發之繳款書，如對核定情形有疑義，

應儘速於繳納期限內向國稅局申請更正或依法申請復查，如因欠繳稅捐而遭移

送執行後，雖仍可向國稅局申請更正，惟因已移送執行，除原逾繳納期間所加

徵之滯納金可按更正後之稅額計算外，國稅局並不會重新核發繳款書，也不會

撤回執行。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該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或上中區

國稅局網站 http://www. ntbca.gov.tw 使用網頁電話洽詢，該局將竭誠為您

服務。 

（提供單位：徵收科羅美娟，電話：04-23051111 轉 833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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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免稅店連線海關免稅店連線海關免稅店連線海關免稅店連線海關    不影響交易不影響交易不影響交易不影響交易    

【經濟日報╱記者吳泓勳／台北報導】 2013.09.04 05:10 am 
 

 

免稅商店採海關即時連線，是否有影響旅客問題，財政部關務署署長王亮昨（3）日表

示，依關務署新設系統與資訊單位實驗，不會有連線緩慢問題；但他也強調，目前只

是法規預告，細則規範例如即時連線的允許誤差時間、適應期等都可討論，期望業者

也釋出善意溝通。  

王亮指出，上周已經成立關務署連線小組，將加速規劃、協調免稅商店設置管理辦法

制度，並在一、二個月內重新預告草案，近期也將與關切此案的立委報告溝通。  

「強調的是稽查真實性。」王亮說，要求免稅店業者採電腦即時與海關連線，並不會

有連線緩慢，拉長旅客消費時間的問題。他並舉例，關務署資訊單位也曾實驗過，以

桃園機場尖峰時刻的全天交易量，就算一口氣傳送到海關系統，也僅需要八分鐘左右。 

關務署指出，海關目前對免稅店稽查，主要是貨物進口到保稅倉庫部分；但從商店到

出售給旅客部分，卻沒有足夠的稽查制度。目前是由業者按批次整理完後，再給主管

機關帳號密碼，進入業者系統稽查，但往往已產生時間差。  

此外關務署說，免稅商店業者可將商品列為試用品或贈品，但這部分比起百貨業等含

稅商品，在提供領取人證明部分較寬鬆。  

關務署說明，近幾年免稅商店全年營業額已逐年成長，去年更突破 200億元大關，更

突顯建立稽徵制度重要性。 

【2013/09/04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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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因康芮風災致發票泡水毀損因康芮風災致發票泡水毀損因康芮風災致發票泡水毀損因康芮風災致發票泡水毀損，，，，得免費更換得免費更換得免費更換得免費更換    

  財政部賦稅署表示，日前康芮颱風來襲對臺灣部分地區造成災害，為提供統一發

票銷售供應應變服務，對於全國營業人或會計師事務所、記帳士事務所、記帳及報稅

代理業務人事務所等代為購買之空白統一發票，如因颱風豪雨泡水受損者，可於災害

發生後至原購買統一發票銷售點（全省計有 329 個發票銷售點），憑原泡水空白統一

發票免費更換。 

  對於免費更換統一發票之作業方式如有疑問者，可向財政部印刷廠或就近向國稅

局所屬分局或稽徵所洽詢。  

 

新聞稿聯絡人：李科長志忠 

聯絡電話：(02)23228166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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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核釋機關團體適用核釋機關團體適用核釋機關團體適用核釋機關團體適用 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修正後日修正後日修正後日修正後「「「「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第第第 2222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4444 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申請期限之規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申請期限之規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申請期限之規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申請期限之規

定定定定    

  財政部核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團體）報經該

部依 102 年 2 月 26 日修正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以

下簡稱免稅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核准或報經主管機關依修正後同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第 2目規定查明同意之結餘款使用計畫，如其結餘款支用之最後一個

年度非 102 年度或以後年度，其結餘款使用計畫有變更情形者，無須依修正後同標準

第 2 條第 4 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之申請期限規定辦理。 

財政部說明，修正後之免稅標準增訂第 2 條第 4 項機關團體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最遲

應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3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變更使用計畫申請之規

定。 

  惟原經財政部或主管機關核准之機關團體結餘款使用計畫，其使用計畫期間之最

後一個年度為 101 年度或以前年度之案件，如有變更情形時，依修正前規定提出申請

變更且經核准即得適用免稅標準之規定。該等機關團體如未及於依 102 年 2 月 26 日修

正發布後之免稅標準第 2 條第 4 項規定之期限內提出變更之申請，恐影響其適用免稅

之規定，將較修正前更為不利，影響其權益。爰核釋機關團體報經該部依修正前免稅

標準核准或報經主管機關依修正後同標準規定查明同意之結餘款使用計畫，其結餘款

支用之最後一個年度於 101 年度或以前年度者，如結餘款使用計畫有變更情形，無須

適用修正後同標準第 2 條第 4 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之申請期限規定，俾利徵納

雙方遵循。 

  為利各界瞭解，該部特別舉例說明： 

  甲基金會 98 年度結算申報未達支出比率，爰就當年度結餘款編列用於 99年度至

101 年度之使用計畫，並於 99年度依修正前免稅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報經主

管機關查明函請財政部同意在案。嗣後該會倘因故未能依原報經同意之結餘款使用計

畫於 101 年度執行完竣，原應於 102 年 3月 31 日再申請變更，惟於 102 年 4 月中旬始

提出變更計畫之申請，依旨揭令釋規定，其提出變更使用計畫申請之期限，無須受修

正後同標準第 2 條第 4 項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3個月內規定之限制。 

  財政部特別提醒各機關團體注意免稅標準之新修正規定，以正確辦理申報，維護

自身權益。該部各地區國稅局將加強前開程序面等事項宣導及輔導事宜，使新制順利

推動與實施。  

 

新聞稿聯絡人：李科長鳳美 

聯絡電話：02-23228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